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

 

英國、澳洲和香港保障銀行服務業消費者及促進競爭安排 

的比較研究：簡介 

 

引 言 

 

 本文件概述金融管理局(金管局)最近進行的比較研究結

果，該研究比較了英國、澳洲和香港三地，在保障銀行服務消費者

及促進競爭的安排。本文並提出，金管局認為在研究改進香港的安

排時應該特別注意的課題。 

 

研 究 

 

2. 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蒐集其他地區在保障銀行服務業消費

者及促進競爭安排方面的實際資料，以便考慮本港現行的安排是否

仍然適當。研究選擇以英國及澳洲為對象，原因是這兩個國家是反

映兩種不同取向及架構制度的最佳例子。這項研究也顯示本港現有

的安排在若干環節上與其他地區有距離，或者是規範化程度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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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 國 、 澳 洲 及 香 港 的 比 較 ： 重 點 

 

3.  香港與其他兩個地區最大的一個分別，在於英國及澳洲

的監管機構均獲得明確的授權，保障金融及銀行服務的消費者。香

港金管局雖然在《銀行業條例》下，有責任「提供措施以保障存款

人」，但在保障消費者方面，卻並未獲得明確授權。 



 3

 

4.  香港的制度與另外兩地有很多分別，研究中特別指出其

中兩個環節：第一是有關經營手法標準的釐定、監察及執行；第二

是就消費者投訴進行的調查、處理及仲裁。 

 

5.  有關經營手法的標準方面，所有三個地區都有制定類似

《銀行營運守則》文件，而所有三個地區的守則都不是法定文件。

但負責執行守則的機關、具體的執行手法，以至銀行違反守則可能

受到的制裁都各有分別。英國及澳洲都設有專門的機構，負責正式

監察銀行對守則的遵行情況。在香港，儘管這項監察工作落在金管

局身上，但卻不是一項法定的責任，而金管局就這份守則也無明確

的法定權力。 

 

6.  在處理消費者投訴方面，英國及澳洲都設有正式的申訴

專員制度，申訴專員有權就爭議進行仲裁。這些制度最初是由行業

採取自我監管的形式而成立。香港並無相類制度；惟金管局在消費

者投訴方面亦有擔當角色，就是致力確保有關銀行妥善處理這些投

訴。但金管局既不能進行仲裁，亦無權下令規定作出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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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這兩個例子表明本港與其他地區在消費者保障安排方面

有距離，或本港規範化的程度較低。部分原因可能是香港較取向自

由市場及鼓勵市場競爭，亦即是三個地區的管治取向不同有關。但

由於香港市場愈來愈成熟，競爭愈來愈大，涉及消費者的問題亦會

越來越普遍，金管局相信現在是研究檢討本港現行安排是否適當的

時候。 

 

8. 如果認為香港應該更進一步，跟隨其他地區的做法，便

要考慮幾件事項。第一是本港應加強哪些環節的安排？具體上應如

何落實？其中包括在何種程度上需要進行立法？第二是要決定應由

誰來負責這些事項？這方面有三大選擇：第一是銀行業採取某種自

我監管的形式。第二是設立某種形式的消費者保障機關。第三是交

由金管局負責。政府、立法會和其他有關各方需要詳細考慮上述各點。 

 

金 管 局 參 與 消 費 者 保 障 ？ 

 

9. 目前金管局在消費者保障方面並未獲得明確的授權，但參

與程度日漸提高。例如，金管局積極參與制定《銀行營運守則》及處

理銀行客戶投訴的工作。金管局樂意承擔這些責任，並視之為重要工



 5

作之一。如果有需要，金管局也很願意作出更大的承擔。雖然金管局

同時負責審慎監管認可機構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工作可能會出現角

色衝突，但這個問題可以透過明確劃分兩項職能，確保兩者保持獨立

來解決。此外，這兩項職能亦能互相配合，發揮增效作用，因為兩者

都需要對銀行業有充分了解，以及與業界有緊密聯繫。由金管局承擔

這項責任，比另行成立機構更有效率及更具成本效益。 

 

10. 金管局對此持開放態度。不過，若要提高金管局在這些環

節的參與，便需要有明確的授權、法定權力及額外資源。雖然金管局

在現行《銀行業條例》下的權力並非完全切合有關消費者保障等微觀

層面的事宜，但金管局一直努力不懈以不同形式參與保障消費者，譬

如成功參與制定《銀行營運守則》及處理銀行客戶投訴的工作。然而，

若要擴闊金管局的授權，便需要對金管局的權力作出檢討。 

 

11. 同時，必須強調，加強對消費者保障事宜的關注，並不表

示金管局會干預銀行在釐定收費等方面所作的商業決定。研究結果清

楚顯示，儘管其他地區在消費者保障方面所涵蓋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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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比較廣泛，但即使是這些地區，服務定價及貸款決定等環節並不

納入消費者保障的範圍內。 

 

前 瞻 

 

12. 至於金管局未來的工作計劃，首要是與香港銀行公會合

作，完成現正進行有關檢討《銀行營運守則》的工作。然後金管局打

算研究以下事項： 

 

(a) 金管局應否就保障銀行服務消費者承擔明確的法定責任？若

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應如何落實及履行這項責任？ 

(b) 應如何及由誰來監察及執行《銀行營運守則》？是否有足夠理

據賦予守則某種形式的法定支持？ 

(c) 應怎樣懲罰違反守則的機構？ 

(d) 金管局應否對銀行的內部處理投訴程序制定具體標準？ 

(e) 是否需要設立類似申訴專員制度的外部機制來解決銀行與客

戶間的糾紛？若需要，應制定怎樣的解決糾紛安排？ 

 

13. 上述問題並未羅列所有有關消費者權益的事項，也未能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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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促進銀行業的競爭及由誰來負責的問題。不過，只要能就上述問

題找到適當答案，那麼在銀行業內設立保障消費者的有效機制方面已

跨前了一大步。金管局會就此諮詢業內公會及消費者委員會等組織，

並會盡快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結果。 

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

2001 年 4 月 27 日 


